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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2358235823582358））））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第第第 13.17  13.17  13.17  13.17  及及及及 13.1813.1813.1813.18 條作出之公告條作出之公告條作出之公告條作出之公告 

董事會謹此公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與金利豐已訂立借款協議，根據借款協議

金利豐同意向本公司提供一筆 15,000,000 港元之借款。借款協議訂明本公司責任,其中包括

提供 Z-Idea 股票質押和張先生之個人擔保作為借款的擔保及促使 Z-Idea 維持質押股份佔本

公司股本的特定最低水平。 

 

本公告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7 條由於 Z-Idea 作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

日將質押股份之權益作出抵押，並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因借款協議載有對本公司控股股

東 Z-Idea 須履行特定責任的條件而作出。 

 

 

 

董事會謹此公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與金利豐已訂立借款協議,根據借款協議

金利豐同意向本公司提供一筆 15,000,000 港元之借款。借款將用作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 

現將借款協議之主要條款列舉如下。 

 

借款協議借款協議借款協議借款協議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 

 

當事人當事人當事人當事人: 

(1) 貸款人: 金利豐 

(2) 借款人: 本公司 

 

借款金額借款金額借款金額借款金額: 

15,000,000 港元，全數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支付。 

 

還款及利息還款及利息還款及利息還款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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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之金額及未繳付之利息須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日或之前繳付，借款之年息率為百分之

十二，並可於到期前繳清而不須支付提前還款之罸款。 

 

擔保擔保擔保擔保: 

 

在金利豐收到包括 Z-Idea 股票質押及個人擔保作為借款的擔保後，借款才提供給公司。 

 

履行特定責任履行特定責任履行特定責任履行特定責任: 

 

本公司承諾並促使 Z-Idea 確保質押股份在任何時間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不少於百分之

五十六，及促使 Z-Idea 在未得到金利豐事先同意下避免行使其投票權或作出其他行為批准

或同意本公司發行新股份或作出其他行動攤薄質押股份。如有違反，本公司須即時繳還借

款及所有應付之利息。 
 

上市規則含意上市規則含意上市規則含意上市規則含意 

 
Z-Idea 是本公司之控股股東，而張先生則由於在過去十二個月內曾任本公司董事，所以是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 

 

Z-Idea 股票質押及個人擔保構成關連人士對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由於 Z-Idea 股票質押及個

人擔保是對本公司有利，並按一般商務條款提供，而本公司並無以其資產就有關財務資助

作抵押，所以可獲上市規則 14A.65(A)條豁免遵守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各項規

定。 

 

本公告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7 條由於 Z-Idea 作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

日將質押股份之權益作出抵押，並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因借款協議載有對本公司控股股

東 Z-Idea 須履行特定責任的條件而作出。 

 

 

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    

 

按聯交所指示，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並將繼

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告。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指 董事會  「質押股份」指 Z-Idea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百分之五十六 即224,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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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指 三丸東傑（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聯交所上市（股份代號：2358）  「關連人士」與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相同  「控股股東」與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相同  「董事」指 本公司董事  「港元」指 港元  「香港」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金利豐」指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借款」指 15,000,000港元之借款  「上市規則」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借款協議」指 本公司與金利豐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就借款達成之借款協議  「張先生」指 張曙陽先生，他在過去十二個月內曾任本公司董事  「個人擔保」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由張先生提供之個人擔保，擔保不多於本公司15,000,000港元的負債,作為借款的擔保  「股份」指 本公司股本  「聯交所」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Z-Idea」指 Z-IDEA COMPANY LIMITED，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由張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  「Z-Idea 股票質押」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由Z-Idea向金利豐抵押質押股份,作為借款的擔保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三丸東傑三丸東傑三丸東傑三丸東傑（（（（控股控股控股控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鄭錫光鄭錫光鄭錫光鄭錫光    

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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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梁觀誠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炳文先生 

穆向明先生 

何志雄先生 


